
弘光科技大學營養系(所)學生赴海外實習 

家長(監護人)同意書 

 

本人子女               (學號：          )參加營養系(所)學生海外實習，預

定於 2023年 7月 1日至 7月 31日或 8月 1日至 8月 31日，前往美國洛杉磯蘿

拉診所，實習美國營養機構營運與照顧等實務工作。 

 

本人與子女已知悉本系校外實習手冊第 21 條之海外實習辦法與海外實習說明會

簡報的各項說明。同意以自費方式赴美國實習，實習期間支援子女一切開銷，並

且督促子女在國外行為規範。(參考附件：校外實習準則第 21條、海外實習說明

會簡報及實習計畫書)。 

 

家長(監護人)姓名： 

 

 

簽章： 

 

 

連絡電話： 

 

 

行動電話： 

 

 

聯絡地址： 

 

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
